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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等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困境与出路

张朦晰

西华师范大学　四川南充　637000

摘　要：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事关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问题，也是教育领域亟需回答的时代命题。

高等教育作为一个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主体力量，在对国家、世界的科技创新与发展方面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但是在

具体培养过程中会发现，无论是从外界的认可与支持层面来讲还是从高等教育内部来说，在培养拔尖人才的过程中都会面

临一些困难与不足，全社会对拔尖创新人才的认识不足，对其概念理解存在偏差；在高等教育内部也出现一些问题，如课

程设置不合理、资源供给不足、创新能力不足以及评价体系不完善。这些都阻碍着拔尖创新人才的发展。要突破重重困境，

基础教育首先要勇担重任，高校也要加快改革进程，提供优质资源，保障资源供给，优化课程设置，设置多元化、终身化

评价体系；在国家层面也要加强法律管理与保障，为高等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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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科技革命、产

业革命快速更新换代，高新科技和拔尖创新人才成为世界各

国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和关键，许多技术领域面临的“卡脖

子”难题，根源就在于拔尖创新人才储备的不足。

近年来，我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整体水平已得到大幅

度提升，但与世界一流科技水平相比，在具有全球影响力原

创性科技成果产出方面、高水平创新人才数量和质量方面仍

有待提高。对标我国 2035 年的人才强国战略目标，我国在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仍需努力。立足于人才强国战略，寻

找新时代我国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方面的不足，从各个方面

加以改进，科学地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筑牢人才之基。

1. 高等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现实困境

1.1 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认识不足，对其理念理解

存在偏差

首先从学校层面来讲，基础教育对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

性认识普遍缺乏，他们认为中小学并没有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的义务和责任，也不具备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能力和水平；

认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高等学校的事。但事实上，据心理

学研究表明，0-12 岁是儿童发展的关键期，教育要利用好

学生发展的关键期，如果在关键期内某一能力得到很好的锻

炼，那么就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错过这个关键期，

就可能贻误学生的最佳发展期，错失成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可

能性，也会错失为高校输送拔尖创新人才的可能。[1] 此外一

些高校也不重视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与培养，过于注重科研

和日常的教学而忽略学生的发展，缺乏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

意识。

其次从社会层面来讲，整个社会没有形成共识。一是很

多社会用人单位受传统精英教育思想的影响较深，采取“拿

来主义”，选人用人的思维习惯仍停留在以精英化高等教

育阶段的标准来要求普及化阶段的学生，只选人而不育人，

只是从高校中筛选人才，而缺乏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社会责

任心。二是很多学生家长对拔尖创新人才这一项目充满了不

理解，就比如前几年在一些地区创办了一些英才学校，因英

才学校不是面向全体学生，所以一些家长就认为英才学校有

违教育公平，因为并不是所有学生都能享受这种优质教育资

源。相关教育主管部门也没有调查清楚就责令其停办，转为

“普通学校”。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就在于社会上的一些民

众与相关主管部门在思想认识上存在偏差，没有理解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为了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

竞争，而只是从所谓的“公平”角度去抨击。[2] 这一社会现

状反映出众多民众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不理解，不利于拔

尖创新人才培养在中小学展开，更不利于为高校输送拔尖创

新人才。

最后是学生个体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认识存在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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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学生对自己的发展潜力和人生志趣定位不准，自己的人

生目标与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目标不一致。比如一些学生参

加“强基计划”可能会考虑到未来的就业，很少从为国家服

务和为民族振兴出发，所以他们只是把“强基计划”作为一

个跳板，以便将来跳到一个更好就业的专业方向，这就是学

生的目标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目标不一致的表现。[3] 二是学

生的人生目标可能会随着时间的迁移而变化，无法建立长远

的人生目标，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长期要求不一致；三是

选择参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可能是学生家长的意志，学生本

身对所学内容及目标不清楚，缺乏学习动力 , 以至于在学习

过程中容易半途而废。

1.2 高校在实际培养过程中的一些不足

1.2.1 课程设置不合理

试点高校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时，交叉学科课程设置

存在不合理之处。高校虽鼓励学生开展交叉学科学习，但实

施时问题频现。一些交叉课程只是简单重新排列组合不同学

科知识，未真正融合成新课程，缺乏完善的课程体系和学科

标准。学科间壁垒与边界性，给交叉学科实施带来困难。同

时，高校缺乏跨学科师资，学生难以获得专业指导，难以培

养跨学科能力。此外，拔尖项目课程容量过大，学生自主学

习时间少，创新空间不足，不利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1.2.2 资源供给不足

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优质资源的投入来保障，但

是高校在具体实施拔尖创新人才项目中往往会出现优质资

源供给不足的问题。主要就是优秀师资不足。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需要高校顶尖师资组成教学团队，但由于培养过程对教

师的专业素质要求较高，评价压力相对较大，导致教师参与

积极性较低，中西部地区“双一流”高校尤为明显。受地域、

交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难以留住优秀师资，在此境况下，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只能依托现有师资，教学质量难以把控，

使得导师制、研讨课等教学形式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1.2.3 创新能力培养不足

根据安国勇和赵翔老师对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

调研中发现，个别高校仍停滞于传统课堂教学的管理方式，

教师实行“满堂灌”的“填鸭式”教学方式，师生互动较少，

缺少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个别高校的校

企合作少、实习见习和上机操作的机会少，导致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仍然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缺少实践操作机会，创新

能力不足。

1.2.4 培养评价体系不完善，评价标准较单一，学生出

口较单一

据教育部高教司统计，自“珠峰计划”实施以来，我

国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数量和质量上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10 多年来，我国建设了 80 多个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培养学

生共计一万余人，已毕业约 6000 余人，其中 98% 的学生继

续攻读研究生。学生累计在 SCI 期刊发表论文 2000 余篇，

获得奖项接近 6000 余项。这成功凸显了拔尖计划对我国高

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积极推动作用。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中

发现，在对拔尖创新人才的评价中，科研成果为主要的评价

参数，使得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更偏向于学术化。虽然这样的

评价结果易量化和可视化，但不利于拔尖创新人才的全面发

展，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拔尖创新人才的多元化发展。

2. 我国高等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出路

2.1 基础教育勇担重任

除了强调高等教育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

基础教育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中也应与高等教育一致，承

担起相应的责任。在中等教育阶段，中小学应及时了解各大

高校的招生计划和培养计划，鼓励教师将高等教育中的相

关专业知识以及对各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贯彻到日常授课

中。相关教育部门也应注重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避免学

生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培养学生对国家建设的使

命感、责任感以及服务于国家事业的伟大志向。重视实践

活动与理论知识的有效结合，鼓励中小学生去当地产业园

区、红色教育基地参观游览，增加学生对高校各专业以及

社会中各个岗位、各个行业的认知。为拔尖创新人才的选

拔与培养奠定基础。[4]

2.2 高等教育内部加快改革进程

2.2.1 整合优秀师资，打造高水平教师队伍

针对拔尖创新项目优秀师资不足的问题，高校可以设

置专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相关专业，比如设置一些跨学科、

交叉学科专业，以此来培养拔尖创新项目所需的师资；也可

以定期召开一些交叉学科学术会议，给予不同学科教师沟通

交流的机会，在促进学科融合发展的同时也能够培养一批潜

在的优秀交叉学科师资。此外国家也应注意优秀师资的合理

分配，通过一些政策鼓励优秀教师奔赴中西部地区“双一流”

高校，支持国家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提高整个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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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质量。

2.2.2 优化课程设置

在课程形式上，各高校应该适当调整不同类型的课程

比例。比如可以依据学科、专业、学源的差异而增减科目，

调整理论和实践课程的比例以及选修和必修课程的比例。课

程内容也应该多增加应用型技术内容，给予学生尽可能多的

实践机会，让学生在实践中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课程内容

也应在强调系统性的同时注重学科之间的交叉，既注重本专

业专业知识的系统学习，也应加强通识课程的学习。此外，

学校之间也应开设一些跨学科课程，鼓励学生选修跨学科、

跨专业的学习。[5]

2.2.3 设立多元化、终身化评价体系

人才评价对人才培养具有方向性的指导作用，高校应

该建立多元化、终身化的评价体系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质

增效。所以对拔尖创新人才的评价不应该只是局限于以科研

成果为代表的学术层面，也应该把科研成果之外的评价指标

列入评价体系之内，培养全面发展的拔尖创新人才。

更新评价理念，依据多元智能理论，对人才的入口选拔、

过程培养以及出口评价进行分类，高校在尊重学生主体性和

个性化以及差异化的基础上，参考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目标，

对拔尖计划学生进行分类，根据不同类别制定差异化的评价

标准，不只将学术水平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

2.3 加强国家管理

2.3.1 立法保障

国家应加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立法，通过法律来规范

和保障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之前一些地区建立英才学校，

却被社会民众冠之以“贵族学校”“违背教育公平”的名

号，相关部门也没有调查清楚，就责令其停办或转为“普通

学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是法律法规的缺失。培养拔

尖创新人才事关我国国家重大战略、事关我们在国际竞争中

的综合实力，所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必须要有相应的法

律法规来保障。目前我国在法律层面仍然缺少对超常儿童、

质优儿童的保障：“我国没有出台关于超常教育的法规和政

策”。发达国家英才教育的大力发展与其立法的有力保障有

关，我们可以学习其他国家完善的相关教育法规，保障我国

日益发展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

2.3.2 组织保障

除了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来保障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

国家还应成立相关的研究中心或专业组织支持拔尖创新人

才的培养。比如美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教育部正式授权天

才儿童办公室；上世纪九十年代，于康涅狄格大学成立国家

天才研究中心。在二十一世纪初，韩国政府牵头创建了由多

所科学技术学院和大学共同组成的国家级“英才教育研究

院”。我国也应该借鉴国外，建立相应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研究中心或专业保障机构，专门管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相关

事宜，争取科学地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3. 结论：

我国高等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面临认识偏差、课程设

置不合理、资源供给不足、创新能力培养欠缺及评价体系单

一等困境。为突破这些障碍，需多管齐下：基础教育应重视

早期培养，高校需优化课程设置、整合优质师资并建立多元

化评价体系；国家层面应加强立法保障和组织支持，推动拔

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科学化与规范化。通过全社会协同努力，

才能为国家战略需求和国际竞争输送更多高水平创新人才，

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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